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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4年省级
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示范推广（产业技术

体系）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农业农村局，省内各有关农业科研教学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“藏粮于技”“藏粮于地”战略，扎实推进吉林

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落实，进一步强化省级现代农

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，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，充分发

挥科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中的支撑作

用，高质量推进“千亿斤优质粮食”生产工程建设，按照《吉

林省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吉财农〔2021〕687号）

要求，我厅制定了《2024年吉林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示范推

广（产业技术体系）项目实施方案（指南）》，请各地及有

关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做好项目申报工作。

附件：1. 2024年吉林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示范推广（产

业技术体系）项目实施方案（指南）

2. 2024年吉林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示范推广（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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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体系）项目申报书

吉林省农业农村厅

2024年 1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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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年吉林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示范推广
（产业技术体系）项目实施方案（指南）

一、项目任务

扎实推进《吉林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方案》（吉

政办发〔2022〕40号）任务落实，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，

发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广的优势，示范推广

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种源，充分发挥科技在推进乡村振

兴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中的支撑作用，高质量推进“千亿斤优

质粮食”生产工程建设，为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坚强科技保障。

二、支持重点领域

（一）支持领域

结合我省农业优势主导和特色产业发展实际，在现有省

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基础上，聚焦省级农业关键核心技

术攻关领域，紧紧围绕省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，拟

重点支持玉米、水稻、大豆、人参、燕麦、食药用菌、肉牛、

梅花鹿及经济作物、油料作物、薯类、蔬菜、果树、水产、

柞蚕、西甜瓜等领域，每个领域单独设立省级现代农业产业

技术体系，分别承担各领域成熟度高、生产急需、效果明显

的农业技术及品种示范推广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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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持方向

紧紧围绕制约我省农业产业发展和生产实际的“卡脖子”

问题，依托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建设，加快示范推广一批节本

增效、绿色安全、农机农艺配套综合生产等关键核心技术和

高产、优质、广适、抗逆的新品种。

1.玉米。重点围绕传统及转基因育种、栽培、土肥、植

保、农机等方向，示范推广高产稳产、适宜机收、优质专用、

耐密新品种及主导品种，黑土地保护、盐碱地改良、水肥一

体化配套关键核心技术，农机、农药、肥料等产品。

2.水稻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土肥、植保、农机等方

向，示范推广优质、高产、耐盐碱新品种及主导品种，轻简

化栽培、盐碱地改良等配套关键核心技术和农机、农药、肥

料等产品。

3.大豆。重点围绕传统及转基因育种、栽培、植保等方

向，示范推广优势强、制种产量高的杂交种和高产、耐盐碱

突破性新品种及主导品种，增产提质关键核心技术和农药、

肥料等配套产品。

4.人参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土肥、植保、农机、加

工等方向，示范推广优质、高产、专用新品种，研发多元化、

深层次产品，配套种植和加工关键核心技术。

5.燕麦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加工等方向，示范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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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产、优质、多抗的饲用和食用新品种，配套种植和加工关

键核心技术。

6.食药用菌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加工等方向，示范

推广宜机收、稳产、抗病虫木耳，高产粉量、高三萜含量灵

芝，高产、高蛋白杏鲍菇新品种，配套栽培和加工关键核心

技术。

7.肉牛。重点围绕育种繁殖、疫病防控、营养饲料等方

向，示范推广高产、优质、高饲料利用率新品种（系）和配

套养殖关键核心技术。

8.梅花鹿。重点围绕育种繁殖、疫病防控、产品加工等

方向，示范推广优质高产茸用、肉用新品种（系），配套养

殖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。

9.经济作物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植保、加工等方向，

示范推广特色、专用、宜机收的高粱、谷子、绿豆等杂粮杂

豆新品种，配套高产高效、绿色轻简栽培技术和产品。

10.油料作物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植保等方向，示范

推广优质、耐低温、耐盐碱、抗病的向日葵、花生、油莎豆

等优良新品种，配套种植技术和产品。

11.薯类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植保等方向，示范推广

高产、宜机收、优质专用甘薯和马铃薯新品种，配套种植技

术和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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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蔬菜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植保、加工等方向，示

范推广抗性强、高产、优质专用寒地大宗蔬菜等新品种及轻

简化栽培技术和智能温室等配套产品。

13.果树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植保等方向，示范推广

苹果、李子、葡萄等抗寒地方特色新品种及轻简化栽培技术

和产品。

14.水产。重点围绕繁育养殖、病害防控、营养饲料等方

向，示范推广冷水鱼、林蛙等名特优新和土著珍稀水产品种

以及池塘、湖库配套养殖技术和产品。

15.柞蚕。重点围绕育种、良种繁育、病虫害防控和资源

综合利用等方向，示范推广高产、优质、抗病的柞蚕新品种

和柞蚕、柞树病虫害防治等配套技术和产品。

16.西甜瓜。重点围绕育种、栽培、植保等方向，示范推

广优质高产、耐运耐储、适合不同需求类型等新品种，轻简

化设施和露地优质高效栽培关键技术和产品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项目申报

1.申报要求

（1）申报单位条件

①基本条件。申报单位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有固定

场所、实行独立经济核算、有健全的财务制度、能独立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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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责任、在省内注册的地市级以上农业科研教学单位。

②保障条件。申报单位应具有良好的前期工作基础、完

善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以及承担关键核心技术、品种示范推

广的必备条件。

③诚信条件。申报单位应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，遵守

科技伦理规范，有良好的科研信用记录，未在失信惩戒期。

④限项要求。原则上每个单位（含二级单位）每个领域

只能申报 1项，鼓励符合条件的单位和省级产业技术体系，

优化整合行业优势资源联合申报。

（2）项目负责人条件

①基本条件。项目负责人应为所在单位正式职工（不含

退休返聘人员），且在项目执行期内截至当年底为在职人员，

满足项目实施要求的学识水平和身体条件。项目负责人应为

省内行业知名权威专家，原则上应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

称。子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
②诚信条件。项目负责人应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，遵

守科技伦理规范，有良好的科研信用记录。

③限项要求。原则上每人每个领域只能参与 1项。未按

要求完成以往年度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任务的专家团队

不得申报。

2.报送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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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申报内容必须在实施方案（指南）范围之内，

超出范围的不予受理。

（2）推荐单位须对项目申报书进行形式审核，出具加

盖单位公章的正式推荐公函，并附推荐项目名单。地市级单

位项目申报书需经当地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同意并加盖部

门公章。

（3）项目申报单位要将推荐函（一式 2 份）和胶装成

册的项目申报书（一式 6份）纸质件于 2024年 1月 18日（周

四）下班前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，电子版同时发至指定

邮箱。无正式推荐公函的项目，将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项目评审。省农业农村厅对收到的申报材料进行

形式审查，对形式审查通过的项目组织专家开展答辩评审。

采取专家主审和专家组综合评议打分的方式，形成综合评审

意见和分数排名，初步确定项目主持单位和首席专家。

（三）项目确定。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，根据项

目评审结果和专家意见，优选整合申报项目，初步确定项目

主持单位、体系（项目）首席专家、项目实施单位、项目内

容、考核指标、支持额度等，报请厅长办公会讨论通过、公

示无异议后予以立项。

（四）项目实施。省农业农村厅组织首席专家编制项目

任务书。项目主持单位与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共同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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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任务书。首席专家商请省农业农村厅明确年度项目实施

内容，细化明确任务分工，主持单位与参与单位签订子任务

书。实施单位按照任务书规定任务指标组织项目实施，抓好

技术和品种示范推广，打造典型经验模式，突破性成果要及

时向省农业农村厅报告。项目起动后，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

人员、地点、内容、规模和标准等，如确需变动要提前报请

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同意。

（五）项目验收。项目执行期为 1年。省农业农村厅和

省财政厅共同对项目实施情况适时开展督导检查，年底前组

织专家进行项目验收。实施单位要做好验收准备工作，对项

目实施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总结，并将项目总结和有关

材料及时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。对完成效果不好或未完

成年度项目任务的，予以通报并取消下年度申报资格。

四、资金支持

（一）资金总额。2024年吉林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示范

推广（产业技术体系）项目资金总额为 2500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额度。综合考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内容、产

业发展规模、承担任务量等，统筹结合上年省级农业关键核

心技术攻关任务完成情况和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情况等，

初步确定支持额度。

只承担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项目，建议每个项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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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资金额度不超过 100万元。

同时承担省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省级产业技术

体系建设任务的项目，建议每个项目申报资金额度不超过

200万元。

对于优化整合多个项目的产业技术体系，可结合实际适

当提升整体资金支持额度。

（三）使用范围。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农业关键核心技术

和品种示范、推广和服务等方面。资金使用要符合《吉林省

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吉财农〔2021〕687 号）》等

的要求和规定。

联 系 人：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 张海军

联系电话：0431—88906506（兼传真）

电子信箱：15043046900@163.com

通讯地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1486号，邮编：1300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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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年吉林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示范推广

（产业技术体系）项目申报书

产业类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项目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通讯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联 系 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电子邮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吉林省农业农村厅

吉林省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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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主持人基本情况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所学专业 研究领域

学历 学位

职务 职称

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

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

近 5年内与承担项目相

关主要著作、学术论文、

奖励等成果

主持或参加的与承担项

目相关重大项目、课题

（包含承担省产业技术

示范项目）情况简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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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子项目负责人情况

子项目 1

项目名称

实施单位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所学专业 研究领域

学历 学位

职务 职称

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

子项目 2

项目名称

实施单位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所学专业 研究领域

学历 学位

职务 职称

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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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详细内容

1、立项必要性分析

2、承担项目的基础条件

3、技术示范推广内容、实施区域、规模及预期目标

4、主要任务和考核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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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人员分工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 任务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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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经费预算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分类 经费预算总计

子项目 1

子项目 2

子项目 3

… …

项目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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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审核推荐意见（省级以上单位）

项目主持

单位意见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子项目 1

单位意见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子项目 2

单位意见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子项目 3

单位意见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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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审核推荐意见（地市级单位）

项目主持

单位意见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农业农村

部门意见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财政部门

意见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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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附件清单

主要包括项目主持人、子项目主持人学历证明以及与申报项目相

关的著作、论文、获奖情况证明等材料，内容可另附页。


